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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55 期 院會紀錄 

。 

刪除漁業法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條至第四十條之二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六十

三條之一、第六十三條之二及第六十七條條文；並修正第七條之一、第四

十九條、第六十一條、第六十八條及第七十一條條文（三讀） 

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，略─ 
主席：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，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？（無）無文字修正意見。 

本案決議：「漁業法刪除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條至第四十條之二、第四十七條、第六十三條

之一、第六十三條之二及第六十七條條文；並將第七條之一、第四十九條、第六十一條、第六

十八條及第七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報告院會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，下午 5 時處理臨時提案，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16 時 45 分） 

繼續開會（17 時）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。處理臨時提案，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。 

進行第一案，請提案人李委員彥秀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李委員彥秀：（17 時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5 人，建請行政院檢討臺灣兒童接種

「公費疫苗之接種（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）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性規劃」

一案。鑒於預防接種是全球公認對傳染病防治最具成本效益之方法，但防疫與治療之標的甚為

不同，為更有效提升預防接種服務品質，針對臺灣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「預防接種處置費」（

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）不應納為健保給付之列，應另以編列公務（專款）

預算之必要。至關重要。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第一案： 

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5 人，建請行政院檢討臺灣兒童接種「公費疫苗之接種（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

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）納入健保給付之可行性規劃」一案。鑒於預防接種是全球公認對傳染病

防治最具成本效益之方法，但防疫與治療之標的甚為不同，為更有效提升預防接種服務品質，

針對臺灣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「預防接種處置費」（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

）不應納為健保給付之列，應另以編列公務（專款）預算之必要。至關重要。是否有當？請公

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衛福部之數據顯示，目前公費疫苗接種約八成於醫療院所接種，僅兩成在鄉鎮地區

衛生所完成，顯見孩童預防保健之發展，大部分必須仰仗醫療院所對國家政策之通盤配合。 

二、數年來，行政院僅比照先前老人接種流感疫苗己付預防接種處置費之規定，對入小學前

孩童之流感疫苗支付處置費（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）。然對其他之公費疫

苗預防接種處置費（含補助公費疫苗注射之設備費、診察費等），卻從未編列預算支應，缺乏

謹慎應對，造成國家疫苗接種政策欠缺整體通盤考量和一致性。 


